

湘财行罚〔2026〕28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陈代智
地址：xx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湘财监〔2025〕7号），我厅派出检查组，对你签字并盖章的湘恒圆审字（2024）第01-01号、第03-12号审计报告进行了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作出的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你签字并盖章的对xx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湘恒圆审字（2024）第01-01号审计报告（审计收费1万元），存在以下问题：
（1） 未对银行存款、短期借款实施函证程序，未检查短期借款增加的会计凭证、借款单，未根据科目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2）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未函证，也未实施函证替代程序。
（3）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只有审定表，未根据科目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4） 未见现金流量表审计工作底稿。
2.你签字并盖章的对xx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的湘恒圆审字（2024）第03-12号审计报告（审计收费0.4万元），存在以下问题：
（1）未对银行存款、短期借款实施函证程序，未检查借款合同和借款凭证，未根据科目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2）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只有明细表，未函证，也未根据科目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3）存货和应交税费只有审定表和明细表，未根据科目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4）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只有明细表，未根据科目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5）管理费用只有审定表，未根据科目设计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
2.《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第一项“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31号 ——审计工作底稿》第八条“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编制审计工作底稿以便：（一）提供充分、适当的记录，作为出具审计报告的基础；（二）提供证据，证明注册会计师已按照审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划和执行了审计工作”；
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5.《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第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等。
以上事实，有你及你所在的湖南恒圆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企业（普通合伙）签署的审计报告及工作底稿，以及你签字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2、 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七十条第一款“注册会计师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执行业务1个月至1年或者吊销注册会计师证书”，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你的违法行为属于从轻处罚阶次，我厅对你作出以下处罚：警告。同时，责令你立即整改。
如不服本决定，你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湖南省财政厅
                              2026年4月18日



[bookmark: _GoBack]

1

